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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党的历史文献集和当代文献集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三（1927） 

中央通告第二十五号——对国民党的工作[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一九二七年十

一月九日--十日）]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字号 大 中 小】 【打印】 【关闭】 

  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九月十九日《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对国民党工作有以下的决定：“……现在

群众看国民党的旗帜是资产阶级地主及反革命的象征，空前未有的压迫与屠杀的象征。可见土地革命的急剧的发展，已经

使一切动摇犹豫的上层小资产阶级脱离革命的战线。澈底的民权革命——扫除封建制度的土地革命，已经不用国民党做自

己的旗帜。中央根据此点，所以认为八月决议案中关于左派国民党运动与在其旗帜下执行暴动的一条必须取消。假设在国

民党中有这些单独的，革命的，‘对〈抗〉派’的成份发现时，我们应赞成他，推动他到继续革命斗争的道路，使他完全

与国民党的反革命上层分子断绝关系，但同时应当知道，这种工作比起党的主要任务（组织暴动）是占次要的意义。关于

组织群众的革命斗争，当然无论如何说不上再在国民党的旗帜下进行。即使以后在自然的群众运动基础上，或许另有发现

国民党组织之可能（现在还不是这种现象），则我们应当知道这种力量不是主要的决定成败的力量，而是革命之临时的，

不可靠的，不坚决的同道者罢了。……”自此之后客观的事实愈加证明国民党只是豪绅资产阶级新军阀的工具，是空前未

有的压迫和屠杀的象征，其本身更反映豪绅资产阶级新军阀的内部冲突而分裂互斗日趋于消灭死亡。因此中央不断的在对

各地工作的指导中和《布尔塞维克》上暴露国民党的罪恶，指示反国民党的必要和我党领导工农暴动夺取政权的直接革命

的任务和策略。但是最近以来，各地党部如江西安徽陕西福建云南等仍然不明了中央决议，而对国民党保持政治上的幻

想，甚至仍然保留一部分同志于国民党内想借其名义以发展工农斗争。其实，国民党部既已纯粹成为豪绅资产阶级的工

具，极残酷的屠杀工农共产党，则利用国民党名义以发展工农斗争是一件绝对不可能的事情，而恰恰是代表旧的机会主义

的余毒。因此严重命令各级党部对国民党执行下列的工作： 

    一、命令同志一律退出国民党，并绝对实行反国民党的工作，如有对此犹疑的分子，即断然开除其党藉〔籍〕。 

  二、绝对退出国民党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如有犹疑不退出的开除党藉〔籍〕。 

  三、对国民党军队和对一切反革命军队一样，须设法派遣同志进去充当兵士和下级军官，在绝对服从党的命令和纪律

之下，做破坏反革命军队的工作（遵照中央军事工作计划）。 

  四、经过党部的决议，得派遣一二个极忠实的同志到国民党党部以及某种反动机关做侦探和破坏的工作。但必须限于

有这两种作用才可派遣。 

  五、在每一个斗争和运动中，向群众提出反国民党的口号。并且告诉群众撕毁青天白日旗竖起镰刀斧头的红旗。根据

国民党屠杀工农共产党勾结帝国主义的种种反革命事实，不断的向群众宣传国民党的罪恶和死刑。——在暴动的地域绝对

禁止国民党的存在。 

  六、根据中央的策略和布报的文章在理论上批评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驳斥国民党一切反革命的决议和宣传。 

  七、对于国民党御用的黄色工会和假农会，须利用种种事实向工农群众宣传其罪恶，使群众退出，来组织自己的真正

工会和农会。绝对不许幻想利用国民党工会和农会去做工农运动。 

  八、在群众的斗争和游行示威的运动中，须利用种种事实鼓动群众捣毁国民党的反动机关（如党部工会农会……等

等〉，殴杀反动领袖，特别是在暴动的时候须毫不容情的去做。 

  九、在党的组织上，党员中如有国民党反动领袖的子侄和戚友，如党部认为工作有不便时，须令其退出党藉〔籍〕

（十二月十日的长沙暴动事前被市党部反动分子之儿子C．Y．同志向其父亲泄露了）。 

  中央 

  十二月三十一日 

  根据《中央政治通讯》第十六期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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